
编号：（LARMYY-2026- ）

安徽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劳 动 合 同

甲方（培训医院）：

乙方（培训人员）：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甲方（培训基地医院）： 乙方：

六安市人民医院

法定代表人： 王启伟 身份证号：

委托代理人： 户籍所在地：

联系地址：安徽省六安市 联系地址：

皖西西路21号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0564-3597015

根据《安徽省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实施意见》

（卫科教秘〔2015〕183号）和《安徽省加快医学教育创新

发展实施方案》（皖政办〔2020〕23号）的要求，现甲、乙

（社会人）双方本着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原则，签订本

合同。

一、合同期限

第一条 本合同期限自2025年9月1日至2028年8月31日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期间）。合同依《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和《安徽省加快医学教

育创新发展实施方案》到期后依法终止，乙方自主择业。

试用期（三个月）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二、培训从业岗位和考核

第二条 乙方是在规定期限内接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的社会人， 甲方按照培训和从业的要求，对乙方进行

专业（培训从业岗位）的规范化培训和考核、岗位考核和年



度考核。

第三条 乙方应按《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和标准》

和国家及安徽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有关规定要求，按时、

按质、按量完成本专业培训计划。

三、劳动纪律

第四条 甲方应建立健全培训从业岗位责任制和考核

等制度，并告知乙方。做到职责明确，考核规范，奖惩分明。

第五条 乙方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甲方依法制

定的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执行培训从业岗位工作规范， 自觉

接受甲方管理。

第六条 乙方在培训期间涉及保密内容或单位秘密的，

应遵守保密制度和甲方的规定。未经同意，不得擅自将国家

或甲方的技术成果和技术资料公开或出让。在合同终止或解

除后，乙方应将保管的技术资料移交甲方。如损害国家和甲

方利益的，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

四、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

第七条 根据乙方培训从业岗位的实际需要，甲方为乙

方提供符合有关规定的工作环境、工作条件和劳动保护，提

供与岗位要求相应的劳动保护用品，并安排健康检查。

第八条 甲方根据乙方的岗位需要，组织乙方参加职业

道德、专业知识、安全生产及各种规章制度的教育和培训。

五、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

第九条 培训期间乙方的劳动人事关系纳入甲方人事



统一管理。

第十条 根据有关规定，乙方的基本工资和社会保障按

照其学历和资历情况，甲方医院参照同类人员标准认核定。

乙方享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以及合同约定的相关福利待遇。

个人所得税及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障费用由乙方承担，并由甲

方代扣代缴。

第十一条 甲方按国家和我省的有关规定，为乙方办理

有关社会保险金（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医疗保险金、

工伤保险金、生育保险金、住房公积金）。

第十二条 甲乙双方按规定购买医疗责任险。

第十三条 乙方享有法定的休假期。

第十四条 乙方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其病假期间待遇、

疾病救济费和医疗待遇按照国家和本市及甲方有关规定执

行。

第十五条 乙方患职业病或因工负伤的待遇和医疗保

险待遇按国家和我省有关规定执行。

六、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第十六条 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甲、乙双方可以变更合同的相关内容，变更后的条款以书面

形式，双方各执一份，作为本合同附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应：

（1）订立本合同时所依据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制

度发生变动的；

（2）甲乙双方协商同意就本合同部分条款进行变更的。



（3）乙方在培训期间（合同有效期间内），有关单位

录用并同意其完成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可凭录用单位劳

动聘用合同和同意书，签订单位人委托培训协议，办理劳动

关系接续。

第十七条 乙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甲方可以解除本合

同：

（1）因乙方在规定期限内未能提供其被录取的相关资

料，致使甲方无法办理录取及缴纳社会保险手续的；

（2）乙方在报考和签订合同时向甲方提供的个人资料

被查实是虚假或伪造的；

（3）乙方被证实隐瞒疾病或身体状况不符合培训录取

条件的；

（4）乙方在试用期内被证实不符合培训录取条件的；

（5）严重违反甲方规章制度的：

（6）严重失职造成医疗事故的；

（7）违反职业道德影响恶劣的；

（8）违反国家和安徽省计划生育管理有关规定的；

（9）被依法拘留（行政拘留、刑事拘留、司法拘留）、

追究刑事责任的；

（10）乙方同时与甲方以外的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

系的；

（11）连续旷工超过10个工作日或1年内累计超过20个

工作日的；

（12）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八条 乙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甲方可以解除合同，

应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

（1）乙方患病医疗期满后不能继续接受培训的；

（2）培训期内乙方年度考核两次不合格的；

（3）本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

遇不可抗力因素致使本合同无法履行，甲、乙双方不能就变

更本合同达成协议的。

第十九条 乙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甲方不得终止或解

除合同：

（1）培训期间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未进行离岗前职业

健康检查，或者疑似职业病在诊断和医学观察期间的；

（2）在培训期间患职业病或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

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3）患病或非因公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4）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内的；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乙方可以解除合同，并

书面通知甲方：

（1）被录用或选调到国家机关工作的；

（2）依法服兵役的：

（3）培训期限内甲方未按照约定支付乙方工资报酬、

未提供乙方劳动保护条件和福利待遇的；

（4） 甲方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乙方合法权益



或甲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

迫乙方劳动， 冒险作业危及人身安全的；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情形。

第二十一条 乙方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经

甲方同意后，可以解除本合同。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合同终止：

（1）本合同期满的；

（2）甲乙双方约定的合同终止条件出现的；

（3）乙方死亡，或者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失踪的；

（4） 甲方被宣告破产、解散、 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或者责令关闭的；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七、违约责任

第二十三条 甲方违反本合同条款解除合同或由于甲

方的原因订立合同无效，给乙方造成损害的，应按损失程度

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四条 乙方违反本合同的约定解除合同或由于

乙方的原因订立合同无效，给甲方造成损害的，应按损失程

度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五条 乙方违反甲方岗位职责或违规操作给甲

方造成经济损失的，按甲方约规定处理，并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六条 乙方违反本合同的约定或个人原因中止

培训的，需退回培训的相关费用。



八、附则

第二十七条 甲方除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以外，另为乙

方提供其他专项培训及费用的，甲方可以与乙方约定相关条

款。

第二十八条 乙方解除或者终止合同，应当提前三十日

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得到甲方确认后，由甲方为乙方办理

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手续。

第二十九条 乙方解除或终止合同的，应当做好交接工

作、须将所发的各种证件及时缴还甲方，各类劳保服装等用

品应按甲方有关规定处理，并办理离院手续。

第三十条 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的，应协

商解决，协商不成或不愿协商的，可向基地所在地劳动（人

事）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向基地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第三十一条 双方确认以下地址为履行本合同过程中

有关书面通知的送达地址和手机号码，凡书面通知邮寄至该

地址或短信发至该手机号码， 甲乙双方均视为已送达。

甲方地址： 手机号码：

乙方地址： 手机号码：

第三十二条 乙方在其登记表上所填信息若发生变化，

应及时书面通知甲方，否则引起后果均应由乙方承担。

第三十三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或相关条 款与国家法

律、法规和本市有关规定相抵触的，以国家法律、法规和本

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四条 劳动合同到期后依法终止，培训对象自主

择业。

第三十五条 本合同一式叁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一

份由六安市人民医院人力资源部备案。合同经双方签字、盖

章后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或委托代理人）：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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